弘光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第 1 學期「人文藝術類」課程開課申請表
	課程名稱
	
	擬申請
學制/班級數
	□日間部
□進修部
	開課班數＿＿＿
開課班數＿＿＿

	英文名稱
	
	
	
	

	任職單位
	□專任
□兼任
	(所屬系科)
	申請教師
	

	學 分 數
	
	課程時數
	

	課程屬性
	□新開課程    □其他           
□續開課程
□申請                  計畫課程 
	課程類型
（如無可免填）
	□跨領域課程
□行動/問題解決導向課程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
	開課人數
	□20-65人(下限20，上限65)
□76-85人(鐘點費以1.3個授課鐘點計算)
□96-105人(鐘點費以1.5個授課鐘點計算)
	□66-75人(鐘點費以1.2個授課鐘點計算)
□85-95人(鐘點費以1.4個授課鐘點計算)
□106人以上(鐘點費以1.6個授課鐘點計算)

	課程簡介
	

	教學目標
	

	指定書目
	

	參考書目
	

	人文藝術學群教學目標
(請勾選適合項目)
	□培養人文關懷與美學涵養。 

□拓展人文思維的深度與廣度。 

□認識與尊重多元文化。 

□增進審美與創作的能力。 

□汲取古今經典作品智慧。

	通識教育中心
教學目標
(請勾選適合項目)
	□培養瞭解自我、發展潛能與規劃生涯的能力。
□培養尊重生命、保護環境與包容互惠的能力。
□培養跨域思考、分析推理與解決問題的能力。
□培養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的能力。
□培養欣賞、表現與創新的能力。

	共通職能
(請勾選適合項目)
	□溝通表達
□持續學習
□人際互動
□團際合作
	□問題解決
□創新
□工作責任及紀律
□資訊科技應用

	課程內容
檢核指標
	□基本性 □主體性 □多元性 □整合性 □貫通性 □思考性
(請參閱備註1)

	教學大綱（請簡述18週上課內容）

	

	第1週：
	

	第2週：
	

	第3週：
	

	第4週：
	

	第5週：
	

	第6週：
	

	第7週：
	

	第8週：
	

	第9週：
	

	第10週：
	

	第11週：
	

	第12週：
	

	第13週：
	

	第14週：
	

	第15週：
	

	第16週：
	

	第17週：
	

	第18週：
	

	選修本課程前需先完成之科目： □ 無　 □ 有，科目為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	是否限制特定科系學生不得選修： □ 無　 □ 有，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系

	課程之評分方法及記分比：
 【請打勾並註明 ﹪】

	□期中考        ﹪
□期末考        ﹪
□小  考        ﹪
□平時作業      ﹪
□其他：
	□口頭報告          ﹪
□技術操作          ﹪
□課堂參與討論      ﹪
□書面報告          ﹪



備註：
1.申請者就課程內容符合本校通識課程指標程度，自行勾選。各項指標內涵請參閱「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規劃暨開課辦法」第五條之規定。
2.由多位老師共同授課之課程，請註明每單元之負責教師。
3.課程內容如有涉及急救或醫療行為，請教師附上有效之相關證照。
4.課程中如有採用相同之單元名稱，請加註副標題以示區隔。
	所屬單位：
	主管核章：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
	


	通識中心審查流程：

	1.學群會議

	□ 同意開設
□ 不同意開設
	

	
	日期

	2.中心課程委員會

	□ 同意開設
□ 不同意開設
	中心課程委員會
	單位主管

	
	
	

	
	日期
	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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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期限：4年











